
 
 

臺北市政府體育局 

臺北文化體育園區籌備處110年第14次工作會議紀錄 

一、 開會時間：110年7月29日下午3時30分 

二、 開會地點：視訊會議 (會議代碼：110780493) 

三、 主持人：李再立執行長                          紀錄：林佳燕 

四、 出席人員： 

臺北文化體育園區籌備處 陳世浩、林傳健、許曉琪、王宏元、林佳燕 

本局運動產業科     李榮晉 

中興工程顧問公司        紀慧禎 

遠雄巨蛋公司            戴景生、陳星憲、許斯晴 

五、 報告事項 

(一) 歷次會議結論追蹤事項辦理情形： 

主席裁示：辦理情形洽悉，案號110-13-2、110-13-4等2案同意解除

列管。 

(二) 本開發案興建營運契約所列之復工後應續辦事項之辦理情形： 

主席裁示：辦理情形洽悉。 

六、 主席裁示： 

(一) 請轉知遠雄巨蛋公司儘速就投資執行計畫書第1版之營運期間運動賽

事辦理場次，正式提送調整規劃結果供參。 

(二) 有關本開發案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變更設計審議階段之審查

意見，涉景觀及立面變更事項(如光復南路口設大型藝術品、旅館景

觀牆面及立面 LOGO 位置調整…等細節)，應以不妨礙都市防災議題為

前提，且就公共藝術設置案規劃於基地內3處透空處設置公共藝術品

尚未作成決議，請李榮晉科長後續參與公共藝術審查委員會時，就前

揭事項提會討論確認。 

(三) 台灣電力公司尚未就後續不使用基地內留設之161KV 變電站空間提出

正式說明一事，恐影響本開發案後續申報竣工及取得使用執照之申報

作業，請再確認台電後續供電規劃；若未來計畫由忠孝東路供電，仍



 
 

請留意配電纜線之埋設或穿線作業與忠孝東路路面更新工程之施工配

合問題。 

(四) 本籌備處110年第15次工作會議暫訂於110年8月13日(星期五)上午11

時於臺北文化體育園區籌備處辦理；如有變動，將另行通知。 

七、 散會：下午4時30分 


